附件1
项目（民生）资金绩效监控表（参考格式）
填报单位（盖章）：株洲市渌口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科技专项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项目    类型
	经常性              一次性□   新  增□              延  续□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1月至2021年12

	
	项目概况（填写项目立项依据、资金预算、绩效目标）
	目标一：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投入相结合的多元化、多层次科学技术投入体系。
目标二：建立科学技术财政投入稳步增长机制，确保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截止目前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截止当前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 805.31   万元，项目使用资金  805.31   万元，其中：企业奖励补助725万元，平台咨询费80.31万元。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单位承办的科技专项支出是严格按渌口区人民政府审批结果，给予区内企业奖励补贴以及支付科技项目建设资金。虽然年初预算安排资金1900万元，根据渌口区人民政府审批结果，实际支出805.31万元。因此，年终调减预算1094.69万元。执行率100%

	截止当前项目产出和效果（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的措施
	产出数量、质量、时效、以及成本指标全部完成目标任务。其中：新增规模企业18家，今年
比目标任务超2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4.9%，比目标任务超128.57%。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全部完成目标任务。其中：财政科技支出1.627亿元，比上年增长3.16%。稳定就业岗位。作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的牵头单位，全力保障全区疫情防控应急所需。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扎实推进防疫物资保障、大数据摸排和企业服务指导各项工作，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降低疫情对企业的影响。区内企业满意度100%。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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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民生）资金绩效监控表（参考格式）
填报单位（盖章）：株洲市渌口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对企业的补助支出
	项目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项目    类型
	经常性              一次性   新  增□              延  续□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1月至2021年12

	
	项目概况（填写项目立项依据、资金预算、绩效目标）
	依据中央、省、市科技和工信部门相关支持企业政策，由相关企业按申报条件进行申报，获批后，上级部门下达专项资金，由我局拨付到企业。

	截止目前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截止当前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 1412.13   万元，项目使用资金 1412.13  万元，其中：对企业的费用补贴1412.13万元。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单位承办的对企业的补助支出是严格按依据中央、省、市科技和工信部门相关支持企业政策，由相关企业按申报条件进行申报、获批。资金拨付及时，确保专款专用。

	截止当前项目产出和效果（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的措施
	产出数量、质量、时效、以及成本指标全部完成目标任务。其中：新增规模企业18家，今年
比目标任务超2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24.9%，比目标任务超128.57%。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指标全部完成目标任务。其中：财政科技支出1.627亿元，比上年增长3.16%。通过温暖企业行动，为企业争取各类惠企项目100余个，获批资金1412.13万元。满意度100%。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预算部门名称
	株洲市渌口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448.17
	3077.25
	3077.25
	10分
	10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2978.02
	其中：基本支出：859.81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2217.44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99.23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完成工业经济运行、新型工业化考核各项任务目标　2、完成科技创新、信息化建设工作各项任务目标3、完成电力执法、综治维稳、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各项任务目标4、完成“温暖企业”行动、项目申报、招商等各项任务目标　
	1、工业经济增速提质，产业集群规模壮大，新认定四家企业为湖南省新材料产业，全区高分子新材料生产企业达到22家，2021年实现产值35亿元2、科技创新再创佳绩。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2021年我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共18家，通过率达100%，全区现有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2家，超额完成市定40家目标任务。2、市级科技创新攻关项目2个，全面完成年度投资与研发投入。3、“民生100”中的通信基础建设，完成农村通信网络提升8个基站和6个光纤工程的建设工作，全年共建设92个5G基站。4、开展工业和电力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工作、对全区规模工业企业开展了拉网式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和隐患大排查。5、淘汰2条生产线，对朱亭镇原土法造纸作坊、轮窑生产线开展不定期动态抽查，未发现死灰复燃和反弹现象发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新成效。重大会议期间劝访有序，没有出现非访现象，没有引起反弹和越级上访，积极解决国办交办信访事项一起，信访联席解决陈年积案一桩，全年行业安全无事故。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指标
	科技成果转
	　22项
	　25
	　15
	　15
	　

	
	
	质量
指标
	全社会R&D经费投入总量
	　2.8亿
	　2.98亿
	　15
	　15
	　

	
	
	时效
指标
	各项指标完成
	　1年
	　1年
	　10
	　10
	　

	
	
	成本
指标
	办公经费
	　56.95万元
	　79.91
	　10
	　8
	　渌口区5个疫情防控隔离点物资采购32.62万元，造成办公经费增加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7%　
	　16%
	　10
	　10
	　

	
	
	社会效
益指标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10%
	　21.8%
	　10
	　10
	　

	
	
	生态效
益指标
	淘汰落后产能
	　1家
	　2家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稳定就业岗位
	　100%
	　100%
	　5
	　5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帮扶企业满意度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98
	　







附件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渌口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是主管全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的正科级行政单位。
1．主要职能。(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科技工作的法律、法规。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拟订全区科技发展、引进国外及国内智力规划和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研究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的政策措施，推动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建设，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协调区级财政科技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全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科技监督评价体系建设和相关科技评估管理,统筹全区创新体系建设和科研诚信建设;负责科技统计工作;指导全区科技保密工作。
(四)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的实施办法,推动科研条件保障建设和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牵头组织重大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示范。
(五)组织拟订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科技促进农业农村、社会发展规划和实施办法;组织开展全区重点领域技术发展需求分析,提出重大任务并组织实施,承担推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相关工作。
（六)负责成果转化、科技奖励工作,拟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指导技术市场和科技中介组织发展。
(七)指导区域创新发展、科技资源合理布局和协同创新能力建设，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园区建设。组织开展国际和区域科技合作与科技人才交流;指导相关部门和地方对外科技合作与科技人才交流工作。拟订出国(境）培训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推动高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八)负责全区工业经济的日常运行调节，监测、分析全区工业经济运行态势，进行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协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九)拟订全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规划和相关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综合管理全区工业经济,指导、协调和服务工业企业。
（十）拟订并组织实施工业、信息化的发展专项规划，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拟订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地方配套政策,监督检查执行情况;研究和规划全区工业产业投资布局；依法组织实施相关行业的准入管理；负责国防动员信息工作。
(十一)拟订并组织实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发展规划，推动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承担利用信息技术改遣提升传统产业、推进工业企业信息化的工作；负责监督检查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协调减轻企业负担工作。指导企业法律顾问工作。
(十二)组织拟订全区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发展战略、规划及主导产业的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编制和组织实施技术改造规划,提出工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含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
（十三)研究提出促进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拟订中小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中小企业改革工作；管理全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推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推进全民创业;指导区企业家协会工作,推动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建设。
(十四)参与拟订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拟订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参与编制全区生态建设规划、组织推进工业清洁生产工作;协调环保产业发展和工业环境保护；组织协调相关重大示范工程和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应用。
(十五)参与协调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等经济运行保障要素。参与协调经济运行中与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运输以及通信、邮政有关的重大问题;负责全区电力行政执法工作。指导、协调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十六)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我单位共有7个股室，分别是：办公室、经济运行股、政策法规股、科技创新股、科技成果股、企业发展促进股、党建工作办公室。为更好的服务企业，今年新增设一个副科级二级机构；株洲市渌口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3．人员情况，我局年末共有在职人员29人，其中：行政编制18人，全额财政拨款事业编制11人。年末实有退休人员37人，离休人员0人，临聘人员3人，发放遗属生活费7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1年决算支出3077.25万元，按经济科目分类，基本支出859.8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71.22万元，比上年减少40.77万元，下降6.66%，主要是减少了人员经费，医疗费和离休费，人员支出比率18.56%；日常公用经费288.59万元，比上年减少976.05万元，下降77.18%，主要是减少对企业的补助支出和业务性工作经费，公用支出比率9.38%。
（2） 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2217.44万元，比上年增加1177.17万元，增长113.16%，主要是增加了企业申报的上级对企业的费用补贴支出，项目支出比率72.06%。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1年，我单位整体支出情况较好，所确定的目标已经实现，部分超额完成，在实施过程中，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严格财务管理，有序、高效、合理预算、决算制度。有计划地使用资金，确保项目资金能达到预期效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加快建设“制造名城 幸福株洲”、着力打造“青春渌口、创业新城”作出新的贡献，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
全区规模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3.1%，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8%，规模工业电力消耗37528万千瓦时，同比上升4%，规模工业增加值增幅全市排名第一，区域经济稳中求进态势进一步巩固。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24.9%，同比上一年度增长4.2个百分点。新增渌骏新材料、雪宝智能家居等规模工业企业18家，为下年度的工业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地基础。全区省级“小巨人”企业达到7家，株洲中车奇宏散热技术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实现了渌口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零的突破。2021年我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共18家，通过率达100%，全区现有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2家，超额完成市定40家目标任务。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加速科创转化，湖南华冉科技有限公司获冶金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株洲金韦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梯度超硬复合材料团队获评2021年省级科技创新团队，株洲时代华昇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张步峰获评2021年省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全面完成市定4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任务，技术合同交易额完成2.11亿元；研发投入入统企业数目标29家，完成入统35家，新增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目标2家。一至三季度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速47.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53.7%，高新产业增加值在全市县市区中排名第一。“民生100”中的通信基础建设，完成农村通信网络提升8个基站和6个光纤工程的建设工作，全年共建设92个5G基站。大唐华银电力投资的渌口区光伏发电项目，完成项目建设指标和可研报告编制和土地流转合同签订。引进漳州伟航模具有限公司注册我区，总投资3000万元，浙江颐高集团与都会中心、城发集团双创园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开展工业和电力行业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工作、2021年“安全生产月”和“迎大庆 除隐患 保安全”全区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对全区规模工业企业开展了拉网式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和隐患大排查。组织（包括日常、集中、联合、专项等）执法活动194次，出动执法人员674人，检查生产经营单位340家，责令停产停业7家，取缔关停7家。2021年我局协管企业104家，累计排查企业401家，累计排查数量占监管企业数的100%，排查重大事故隐患17处，整改消除隐患17处，销号率100%。出台工作方案，淘汰退出南阳环保页岩砖厂、同鑫墙材有限公司两条砖瓦轮窑生产线，对朱亭镇原土法造纸作坊、轮窑生产线开展不定期动态抽查，未发现死灰复燃和反弹现象发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新成效。重大会议期间劝访有序，没有出现非访现象，没有引起反弹和越级上访，积极解决国办交办信访事项一起，信访联席解决陈年积案一桩，全年行业安全无事故。
绩效指标全部按年初目标完成。指标分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数量指标科技成果转化目标22项，完成25项，比目标任务多3项，质量指标全社会R&D经费投入总量目标2.8亿元，完成2.98亿元，比目标任务多0.18亿元，时效指标按进度拨付资金到位。成本指标办公经费目标56.95万元，实际79.91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经济效益指标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GDP比重目标7%，完成16%，比目标任务多9个百分比，社会效益指标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目标10%，完成21.8%，比目标任务多11.8个百分比，生态效益指标淘汰落后产能1家，完成2家，比目标任务多1家，可持续影响指标稳定就业岗位，作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的牵头单位，全力保障全区疫情防控应急所需。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扎实推进防疫物资保障、大数据摸排和企业服务指导各项工作，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降低疫情对企业的影响。
3、满意度指标，满意度100%。通过温暖企业行动，为企业争取各类惠企项目100余个，获批资金1412.13万元。全力保障全区疫情防控应急所需。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扎实推进防疫物资保障、大数据摸排和企业服务指导各项工作，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降低疫情对企业的影响。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办公经费及业务性公用经费预算目标是56.95万元，实际支出是79.91万元。主要是增加了渌口区5个隔离点防控办公物资采购费用32.62万元。
5、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年来，我们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有许多不足。今后在资金管理上要运用信息化技术，把单位的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结合起来，建立资产管理长效机制。
6、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单位2021年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2年绩效评价中，促进我局明年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2021年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科技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900
	　805.31
	　805.31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900
	　805.31
	　805.31
	　10
	　100%
	　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投入相结合的多元化、多层次科学技术投入体系。
2、建立科学技术财政投入稳步增长机制，确保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1、始终把产业项目建设作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聚焦上下游产业链，着力招大引强。市级科技创新攻关项目2个，全面完成年度投资与研发投入。省级产品创新强基项目1个，累计完成投资2983万元，完成年度计划149.2%。市级产品创新强基项目6个，累计完成投资3.71亿元，完成年度计划149%。2、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奖励和招商引资政策兑现相关申报工作，全面落实减税降费等惠企政策，健全完善《渌口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奖励办法》，据实形成12项奖励结果并发放相关奖金724.95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新增规模企业
	　15家
	　18家
	　15
	　15
	　

	
	
	质量指标
	产业结构化，工业占GDP比重
	　0.5%
	24.9%
	　15
	　15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性
	　按进度拨付
	　按进度拨付到位
	　10
	　10
	　

	
	
	成本指标
	科技投入
	　1900
	　805.31
	　10
	　10
	　按区政府批准数完成支出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财政科技支出增速
	　≥20%
	　20%
	　15
	　15
	　

	
	
	社会效
益指标
	税收增长
	　≥15%
	　4.5%
	　15
	　13
	　由于疫情原因部分企业经济下滑

	
	
	生态效
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区内企业满意度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98
	　


（2021年度）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对企业的补助支出　

	主管部门
	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株洲市渌口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项目  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12.13
	　1412.13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12.13
	　1412.13
	　10
	　100%
	　1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依据中央、省、市科技和工信部门相关支持企业政策，由相关企业按申报条件进行申报，获批后，上级部门下达专项资金，由我局拨付到企业。
	依据中央、省、市科技和工信部门相关支持企业政策，由相关企业按申报条件进行申报，获批后，上级部门下达专项资金，由我局拨付到企业。并由相关企业向上级部门报告绩效自评情况，重大资金由我局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评审，并将评审结果上报相关部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获批资金企业个数
	41家
	　41家
	　15
	　15
	　　按相关文件批准数完成

	
	
	质量指标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
	　53.7%
	53.7%
	　15
	　15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性
	　　按进度拨付到位
	　按进度拨付到位
	　10
	　10
	　

	
	
	成本指标
	获批资金
	1412.13万元
	　1412.13万元
	　10
	　10
	　　按相关文件批准数完成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规模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3.1%
	　43.1%
	　10
	　10
	　

	
	
	社会效
益指标
	税收增长
	　≥15%
	　4.5%
	　10
	　8
	　由于疫情原因部分企业经济下滑

	
	
	生态效
益指标
	清洁生产
	　　清洁
	　清洁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稳定就业
	　　稳定
	　稳定
	　5
	　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区内企业满意度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98
	　


（2021年度）


















附件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2022年2月，本单位组织了相关业务股室对全年项目资金支出进行绩效自评。
 2021年度科学技术管理支出中的科技专项经费共涉及资金805.31万元，实际完成项目支出805.31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承办的科技专项支出严格按渌口区人民政府审批结果，给予企业奖励补贴725万元、平台咨询服务费80.31万元。有关项目立项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促进区内企业发展壮大，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年度科学技术管理支出中的科技三项项目资金805.31万元，实际完成项目支出805.31万元，全部按进度拨付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本单位承办的科技专项支出805.31万元，是严格按渌口区人民政府审批结果，其中：给予区企业奖励补贴725万元、平台咨询服务费80.31万元。虽然年初预算安排资金1900万元，根据渌口区人民政府审批结果，实际支出805.31万元。因此，年终调减预算1094.69万元。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本单位财务管理严格按政府会计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对本单位的项目资金实行绩效管理。严格按科技三项经费管理办法审批、拨付资金。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产出数量完成新增规模企业个数15家，实际完成18家，比目标任务多完成3家；质量指标达到目标任务，优化区内企业产业结构，提升工业占GDP比重增幅24.4%；时效指标按进度拨付资金到位。成本指标完成目标任务，全年科技专项预算调整支出805.31万元，决算科技专项支出805.31万元，其中：企业奖励补助725万元，平台咨询服务费80.31万元。
2.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济效益方面，财政科技支出增速目标20%，完成20%；社会效益方面，税收增长目标15%，实际完成4.5%，比目标下降10.5个百分点，主要是疫情影响部分企业经济下滑。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科技专项支出主要是对区内企业的奖励和费用补贴，我单位严格按科技三项经费管理办法审批、拨付到位。同时，作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的牵头单位，全力保障全区疫情防控应急所需。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扎实推进防疫物资保障、大数据摸排和企业服务指导各项工作，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降低疫情对企业的影响。区内企业满意度100%。
2、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科技专项支出主要是对区内企业的奖励和费用补贴，由于今年疫情原因，部分科技项目没有等到实施，因此，今年调预算比上年增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单位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2年项目绩效评价中，更好的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












附件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2022年2月，本单位组织了相关业务股室对全年项目资金支出进行绩效自评。
2021年度对企业的补助支出专项资金共涉及资金1412.13万元，实际完成项目支出1412.13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本部门依据中央、省、市科技和工信部门相关支持企业政策，由相关企业按申报条件进行申报，获批后，上级部门下达专项资金，由我局拨付到企业。并由相关企业向上级部门报告绩效自评情况，重大资金由我局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评审，并将评审结果上报相关部门。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本单位2021年度对企业的补助支出专项资金1412.13万元，实际完成项目支出1412.13万元，全部按进度拨付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本单位2021年度对企业的补助支出专项资金1412.13万元，本部门依据中央、省、市科技和工信部门相关支持企业政策，由相关企业按申报条件进行申报，获批后，上级部门下达专项资金，由我局拨付到企业。因此，年初没有预算，只能按获批结果安排预算资金。实际支出1412.13万元。全部按进度拨付到位。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本单位财务管理严格按政府会计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项目申报依据中央、省、市科技和工信部门相关支持企业政策由相关企业自行申请，上级部门批准。对相关企业获批的专项资金，再由我局拨付到企业，并督促企业专款专用，及时督促企业上报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情况。对株冶新材料有限公司、韦凯硬质合金有限公司、兆源机电有限公司3家企业的重大资金项目，由我局牵头组织了专家组进行现场评审，并将评审结果上报相关部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3.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产出数量完成获批资金企业个数41家；质量指标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53.7%；时效指标按进度拨付资金到位。成本指标完成目标任务，全年科技专项预算调整支出1412.13万元，决算科技专项支出1412.13万元。
4.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济效益方面，规模工业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3.1%；社会效益方面，税收增长目标15%，实际完成4.5%，比目标下降10.5个百分点，主要是疫情影响部分企业经济下滑。生态效益指标清洁生产，清洁；可持续影响指标稳定就业，稳定。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年度对企业的补助支出专项资金1412.13万元，拨付到位。并通过温暖企业行动，为企业争取各类惠企项目100余个，满意度100%。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由于对企业的补助支出是依据中央、省、市科技和工信部门相关支持企业政策，由企业申报，上级部门批准。对相关企业获批的专项资金，由我局拨付到企业，因此，对企业的补助支出没年初预算数。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单位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会应用到2022年项目绩效评价中，更好的管理和使用项目资金。2021年项目绩效自评情况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开。


